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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A 股

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A 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

书》（公告编号：临 2021-012）。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

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6 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40 亿元且不低于 20 亿元，回购数量不超过 8,696 万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以下简称“本

次回购”）。 

 

二、 本次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

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5）。 

（二）2021年11月16日，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79,492,3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回购最高价格 32.80 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24.89 元



/股，回购均价 27.70 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 2,201,974,679.75 元。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

按原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持续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管理团队持股的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

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推动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与收益共享，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1 年 3 月 6 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事项（详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A 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

事项之日至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前一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由如下： 

（1）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由：由于公

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

非交易过户形式的统一归属，因此自首次披露本次回购事项之日（或董监高任职

起始日孰晚）起至今，公司部分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的公司股份

数量增加（股份变动情况见后附表格）。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披露

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1-059）。 

序号 姓名 职位 
因员工持股计划归属增

加的 A 股股票数量（股） 

归属后合计持有的

A 股股票数量（股） 

1 梁海山 董事长 841,035 16,411,209 

2 李华刚 董事、总裁 69,538 764,145 

3 马颖洁 监事 3,904 3,904 

4 宫伟 财务总监、副总裁 99,475 1,911,970 

5 明国珍 董事会秘书 68,992 1,395,489 

6 李攀 副总裁 146,100 533,218 

7 吴勇 副总裁 101,978 146,743 

8 王莉 副总裁 70,595 575,100 

合计 1,401,617 21,741,778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



由：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及对公司经营前景的信心，青岛海创智管理咨

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创智”）及/或海尔集团公司的其他一致行动

人拟在未来 6 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即 2021 年 6 月 18 日起算）在相关法规允

许的时间范围内增持公司股份，累计用于增持公司 A 股股票金额不低于 30,000

万元，且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创智已累计使用约 80,000 万元增持了公司股份，增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9）。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前一日

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共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79,492,3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该等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其中已经有 25,440,807 股股份非交易过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A 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2025 年）”专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

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4）。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

质押等权利。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